
 
 

2008.4.11 

此欄由文化局工作人員填寫

檔案編號：__________________
收件日期：_____/_____/______

 

受資助活動評估報告及收支費用表 
第一部份： 
申請人／社團名稱 

活動名稱 

主辦／協辦機構 

 
第二部份： 
活動資料（只需填寫適用項目） 
日期及時間 地點 演出人數 場數 

門票/學費/報名費 座位數目 觀眾/出席人數 (1)  入座率 (1) 

參展作者/參賽人數 展品/參賽作品數量 導師/主講者人數 入場/學員人數 

錄像開始及完成日期 影片數量/長度 培訓節數 其他 

出版活動資料 
類別 出版日期及地點 印刷量及發行量 

國際標準號碼 字數及頁數 尺寸 售價 

活動詳細內容 

活動目的 

是否按申請所列明的方式進行？如有改動，請說明改動的地方及原因。 

其他意見 

遞交資料 
□ 相片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□ 記錄資料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□ 論文         

□ 出版物 __________ （數量）         □ 其他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填表人 聯絡電話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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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部份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活動收支表 

日期 項目 收入 支出 

 總計：

 盈餘／赤字： 

本人特此聲明以上資料全部屬實。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請人簽名／社團負責人簽名及蓋章 
 
 
 
 
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註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          年             月            日 
1. 如活動多於一場，請列出各場觀眾人數及入座率； 
2. 毋需附上任何費用單據，有關正本單據，申請團體或申請人須保存 5 年，如不保存，若需要審查

時，一切責任由申請團體或申請人負責； 
3. 此評估報告及收支費用表、進行活動的相片或其他記錄，須於活動完成後 30 天內交回文化局文化

活動廳； 
4. 此表可複印使用，如有需要，可另紙填寫。 


